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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总股本 72,586,668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骏成科技 股票代码 3011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昌玲 李萍

办公地址 句容市华阳北路 41号 句容市华阳北路 41号

传真 0511-87189080 0511-87189080

电话 0511-87289898 0511-87289898

电子信箱 scl@smartwinlcd.com scl@smartwinlc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营业务专注于液晶专业显示（简称“专显”）领域，主要从事定制化液晶专显产品的研发、设

计、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 TN 型（含 HTN 型）、STN 型、VA 型液晶显示屏和模组以及 TFT 型液晶显
示模组。 公司秉承“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为员工提供最佳的发展场所”的经营理念，产品应用于
工业控制、汽车电子、智能家电、医疗健康等专显领域。 公司以高精度彩膜贴附、息屏一体黑、TFT光学
贴合等技术为亮点的车载大尺寸 VA型液晶显示屏以及流媒体智能后视镜已经在汽车电子领域取得
了一定的应用成果，未来将进一步加大车载显示及其他专业显示领域工业品集成方向的拓展。

（二）公司所处行业及发展阶段
公司是液晶专业显示产品生产厂商，专注于液晶专业显示（简称“专显”）领域，主要从事定制化液

晶专显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8年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
（国家统计局令第 23 号），公司所处行业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内的“新型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
造”行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凭借着功耗低、重量轻、画质好、成本低等技术特点，液晶显示技术目前已经成为最为主流的显示
方式，广泛运用于信息化时代的各类人机交互界面。 并且，由于显示产业在信息化时代的基础性及战
略性地位，我国出台了系列政策规划来指导显示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因此近年来我国液晶显示
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以及下游市场的爆
发性需求，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液晶显示屏制造国之一，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逐渐
缩小。 并且，在液晶专显产品领域，我国凭借着成本优势及性能优势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地位，产业
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目前液晶显示技术已经较为成熟，而随着应用要求的不断提高，液晶专显行业发展体现出应用场
景、品类、客户需求多元化，产品高稳定性、高可靠性，高对比度，大尺寸异型等趋势。

（三）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在液晶专显领域拥有较为完善的产品结构，在细分市场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目前，公司现

有产品主要分布在工业控制、汽车电子、智能家电以及医疗健康四大非消费领域中，同时还有部分消
费电子业务（主要配套 Casio 计算器产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单位：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1,349,202,718.72 663,831,378.21 103.24% 553,275,21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28,552,476.44 445,393,339.27 153.38% 378,860,430.75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632,654,725.79 564,753,877.46 12.02% 453,620,39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0,767,726.53 78,565,707.59 15.53% 64,311,86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984,092.09 73,837,494.76 1.55% 68,501,214.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4,122,761.49 52,158,986.04 22.94% 53,595,268.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776 1.4426 -11.44% 1.1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776 1.4426 -11.44% 1.1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4% 19.24% -10.50% 18.6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4,404,992.35 166,482,869.97 163,699,117.93 158,067,74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1,292,703.06 20,461,421.42 28,807,553.89 20,206,04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9,027,589.23 19,360,397.67 25,839,003.30 10,757,10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144,586.90 12,134,167.44 28,731,071.17 17,112,935.9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12,021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11,571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句 容 骏 成
投 资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28.16% 20,441,794.00 20,441,794.00

薄玉娟 境 内 自 然
人 22.95% 16,658,072.00 16,658,072.00

应发祥 境 内 自 然
人 20.17% 14,640,135.00 14,640,135.00

深 圳 市 云
晖 六 号 创
业 投 资 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3.72% 2,700,000.00 2,700,000.00

朱阿凤 境 内 自 然
人 0.29% 207,400.00 0.00

常志清 境 内 自 然
人 0.25% 180,000.00 0.00

徐旭 境 内 自 然
人 0.22% 162,600.00 0.00

梁冰 境 内 自 然
人 0.20% 147,344.00 0.00

吴园园 境 内 自 然
人 0.17% 121,800.00 0.00

王采国 境 内 自 然
人 0.16% 118,8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应发祥通过骏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股份 20,441,794 股；应发祥和薄玉娟系配偶关系。应发祥和
薄玉娟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公司股份合计 51,740,0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28%，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0691 证券简称：联合光电 公告编号：2023-010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到期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光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光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博投资”）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合计不超过 10,656,321 股，占 2022 年 8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的 4%；公司副总经理王浩拟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5,000 股， 占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1%（截至
2022年 8月 31日，公司总股本为 266,408,032股）。

2022年 10月 2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88），公司副总经理王浩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了公司股份 35,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约 0.01%，其已完成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022年 12月 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暨
减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99）。

2023年 3月 27日，公司收到光博投资出具的《关于减持联合光电股份计划到期暨股份减持结果
的告知函》，光博投资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到期。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光博投资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193,300股， 占截至 2023 年 3 月 24 日公司总股本的 0.44%（截至 2023 年 3
月 24 日，公司总股本为 268,198,623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光博投资
集中竞价 2023年 2月 22日 18.19 493,300 0.18%
集中竞价 2023年 2月 23日 18.30 500,000 0.19%
集中竞价 2023年 3月 17日 17.05 200,000 0.07%

合计 1,193,300 0.44%
注：表中“减持比例”均按照每一次减持时间点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计算。

2、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 本次减持后持股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光博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20,158,592 7.57% 18,965,292 7.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158,592 7.57% 18,965,292 7.0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注：①本次减持前持股占总股本比例是以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66,408,032 股为基
数计算；本次减持后持股占总股本比例是以截至 2023 年 3 月 24 日公司总股本 268,198,623 股为基数
计算。

②本文中如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 为每个计算时间点公司总股本数量不同
或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光博投资此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实行了预先披露和进展披露。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光博投资累计减持 1,193,300 股，减持比例约为 0.44%，本次减持与此前已

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光博投资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光博投资的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1、光博投资出具的《关于减持联合光电股份计划到期暨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路桥”、“发行人”或“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联席主承销商”）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联
席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
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山路转债”）。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3 年 3 月 23 日，T-1 日）收市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
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
布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号码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3 月 28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
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放弃
认购的部分由联席主承销商组建承销团包销。

2、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由联席主承销商及时向
深交所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将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由联席主承销商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承销团对认购金额不足
483,600.00万元的部分承担余额包销责任，包销基数为 483,600.00万元。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
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承销团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原则
上最大包销金额为 145,08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启动内
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深交
所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将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
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
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
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
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根据《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山东路桥
及本次发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3年 3月 27日（T+1日）主持了山路转债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
处公证。

现将中签号码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五位数 29589,04589,17089,42089,54589,67089,79589,92089

末六位数 400601,000601,200601,600601,800601,146751,396751,646751,896751

末七位数 0386665,5386665

末八位数 24912730,04912730,44912730,64912730,84912730

末九位数 565207669

末十位数 5822185521,0822185521,2072185521,3322185521,
4572185521,7072185521,8322185521,9572185521

末十一位数 08071453759

凡参与山路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
号码共有 918,28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张（1,000元）山路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8 日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所持

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核查意见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中天国富证券”）作为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美丽生态”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
务》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美丽生态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核查意见进行了审慎核
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询获悉，
公司控股股东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源创盛”）所持公司 15,088,655 股股份将被司
法拍卖，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1、本次拍卖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拍卖数量
（股）

占其及一致
行动人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起拍价（元） 是否为限

售股 拍卖时间 拍卖平台 拍卖人

佳 源 创
盛 是 7,350,000 2.00% 0.69% 17,544,450 是

2023 年 3 月 28 日
10 时至 2023 年 3
月 29日 10时止

淘宝司法
拍卖网络
平台

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
法院

佳 源 创
盛 是 7,738,655 2.11% 0.73% 18,472,170 是

2023 年 3 月 28 日
10 时至 2023 年 3
月 29日 10时止

淘宝司法
拍卖网络
平台

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
法院

2、拍卖公告的主要内容
详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sf.taobao.com）上公示的相关

信息。
二、对公司的影响
1、目前该拍卖事项处于拍卖阶段，后续可能还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

在不确定性。
2、本次拍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等产生影响，如本次司法拍卖成功，佳源创盛及其一致行动人

仍持有公司股份 351,786,2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23%，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佳源创盛及一致行动人浙江佳源所持公司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
结。

4、本次拍卖的股份为限售股，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承诺人作
出股份限售等承诺的，其所持有股份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等原因发生非交易过户的，受让方应
当遵守原股东作出的相关承诺。 本次拍卖的股份依照相关规定暂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美丽生态控股股东佳源创盛所持公司 15,088,655 股股份被司法拍卖事

项，目前处于拍卖阶段，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拍卖未影响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亦不会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高超 黄 倩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23-014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误操作造成短

线交易并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沧州明珠”）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塑集团”）的一致行动人于立辉先生电话通知，获
悉于立辉先生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因误操作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买入了沧州明珠 400 股股
票，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24%，成交金额 1,820元。

因东塑集团于 2022年 11月 2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5 日期间存在大宗交易减持行为，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大宗交易减持、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股份变
动超 1%以及控股股东与公司董事进行大宗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1）以及《沧州明珠关于控
股股东大宗交易减持以及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大宗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2）。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于立辉先生作为东塑集团的一致
行动人，其本次买入沧州明珠股票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近六个月内，东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于立辉先生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交易
方向 交易方式 交易期间 交易价格

（元/股）
交易股数
（股）

成交金额
（万元）

东塑
集团

卖出 大宗交易 2022年 11月 29日 4.97 9,098,242 4,521.83
卖出 大宗交易 2022年 11月 29日 4.62 2,000,000 924.00
卖出 大宗交易 2022年 11月 30日 4.62 500,000 231.00
卖出 大宗交易 2022年 11月 30日 4.62 500,000 231.00
卖出 大宗交易 2022年 12月 1日 4.66 6,800，000 3,168.80
卖出 大宗交易 2022年 12月 15日 4.51 5,840,000 2,633.84
卖出 大宗交易 2022年 12月 15日 4.51 300,000 135.30

于立辉（东塑集团
一致行动人） 误操作买入 集中竞价 2023年 3月 23日 4.55 400 0.18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规定，于立辉先生上述因误操作买入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于立辉
先生本次交易产生的收益为 168元（计算公式： 近六个月内东塑集团卖出公司股票最高价 4.97 元/股
–于立辉先生本次买入价 4.55元/股）*本次买入股数 400股=168 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立辉先
生已将上述全部收益上交公司。

二、东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股份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股份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东塑集团
持有股份 390,747,803 23.3603% 390,747,803 23.36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90,747,803 23.3603% 390,747,803 23.36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于立辉
持有股份 11,847,222 0.7083% 11,847,622 0.708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847,222 0.7083% 11,847,622 0.708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赵明
持有股份 388,100 0.0232% 388,100 0.023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88,100 0.0232% 388,100 0.023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东塑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于立辉、赵
明

合计持有股份 402,983,125 24.0918% 402,983,525 24.09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02,983,125 24.0918% 402,983,525 24.09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注： 东塑集团该持股数量不包含东塑集团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出借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的 680万股股份，该部分出借股份出借期间不登记在东塑集团名下，但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三、 本次误操作造成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及采取的措施
公司在获知上述短线交易行为后，高度重视，及时核查相关情况，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采取的

措施如下：
1、于立辉先生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操作后，第一时间告知公司。 公司对此事高度重视，及时核查

相关情况，于立辉先生亦积极配合公司核查工作并采取自查自纠措施。 于立辉先生及时提供了股票历
史成交情况及有关账户截图，并出具了《情况说明及致歉函》。 经核查，于立辉先生上述买入公司股票
行为并不是于立辉先生的真实意愿，该述行为为误操作所致，于立辉先生也没有利用短线交易或内幕
信息谋求利益的目的。 本次误操作前六个月，于立辉先生没有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2、《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
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
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
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
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
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于立辉先生作为公司控股股东东塑集团、沧州明珠实际控制人、沧州明珠董事
于桂亭先生之子，为东塑集团一致行动人，其前述股票交易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
立辉先生已将本次短线交易所获得的收益全部上交公司。

3、于立辉先生已深刻认识到本次事件的严重性，对本次事件给上市公司及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
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将吸取本次事件的教训，严格规范买卖行为，审慎操作，今后将加强
学习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4、公司在知悉本次事件的第一时间向于立辉先生再次强调了股票交易的相关规则，并要求其严
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培训学习，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遵守相关规定
审慎操作，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四、报备文件
1、于立辉先生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致歉函》；
2、 公司收到于立辉先生交来收益的《进账单》。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23－10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集团”)的通知，兴业集团将其所持有本公司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兴业集
团 是 3,580,960 0.64% 0.19% 2017-11-22 2023-03-24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分
行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质押数量

合计占其
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标记合计数
量（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 计 数 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兴业集
团 556,075,350 30.27% 537,065,138 96.58% 29.23% 537,065,138 100% 19,010,212 100%

三、 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质押及质押风险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89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2023-017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实际控制
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谢建强先生计划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2022年 12月 28日至 2023 年 6 月 27 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和/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累计不超过 32,332,49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49%）。 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
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时间已过半。

现将其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
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谢建强 集中竞价交易 2023年 1月 3日至 2023年 1月 9日 3.70 1,359.98 0.63

注：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包含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部分）。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最近一次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14 年 7 月
8日)起至本次减持后，累计净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4.76%。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谢建强

合计持有股份 129,329,985 5.94 115,730,185 5.32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32,332,496 1.49 18,732,696 0.86

有限售条件股份 96,997,489 4.46 96,997,489 4.46

注：本公告中股权比例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导致。

二、 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2、 谢建强先生严格遵守了预披露的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其他相
关承诺的情形。

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永强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先兴、谢建勇、谢
建平、谢建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04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35%。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后，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 截至目前， 谢建强先生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
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 备查文件
1、 谢建强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实施情况的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3-035
债券代码：127058 债券简称：科伦转债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注射用头孢西丁钠 / 葡萄糖注

射液获得药品注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伦药业”）子公司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的化

学药品“注射用头孢西丁钠/葡萄糖注射液”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注册批准，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 药品名称：注射用头孢西丁钠/葡萄糖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粉体室：按头孢西丁（C16H17N3O7S2）计 1.0g；液体室：葡萄糖注射液 50ml：2.5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3类
受理号：CYHS2200208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33386

上市许可持有人：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2. 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粉液双室袋是国际上先进的输液产品，其中粉体和液体分别位于两个独立的腔室，保证混合前各

腔室药液的稳定性，临床使用时即开、即混、即用，操作便捷，可有效避免配置过程中的错配和污染风
险，同时节约配置时间，尤其适用于紧急状态下的快速救治。 注射用头孢西丁钠/葡萄糖注射液为我公
司粉液双室袋平台第 3个获批的产品，后续该平台还有多个品种在研。

头孢西丁钠为半合成头霉素类抗生素， 对革兰阳性菌、 革兰阴性菌及厌氧菌均有较强活性且对
β-内酰胺酶稳定，临床特别适用于需氧和厌氧菌混合感染，以及产 β-内酰胺酶的敏感菌感染，目前已
被《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中国专家共识（2015）》、《产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肠杆菌感染急诊诊
疗中国专家共识（2020）》、《中国实体器官移植手术部位感染管理专家共识（2022 版）》等广泛推荐使
用。 注射用头孢西丁钠为国家医保乙类品种，2021年中国销售额 22.6亿元。

目前公司已有系列抗感染药物获批或通过一致性评价，且剂型和包装形式多样，已在感染性疾病
领域形成优势产品集群，可为临床提供针对各种细菌、真菌、病毒感染的系统解决方案。 本次注射用头
孢西丁钠/葡萄糖注射液国内首家获批，将进一步丰富公司在感染性疾病领域的产品管线。

二、风险提示
药品获得批件到生产销售期间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进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1278 证券简称：一彬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10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同意设立常州分公司、长沙分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设立分公司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拟设立分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常州分公司
1、 名称：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2、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3、 营业场所：常州市
4、经营范围：公司经营范围内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二）长沙分公司
1、 名称：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2、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3、 营业场所：长沙市
4、 经营范围：公司经营范围内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上述信息最终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二、 设立分公司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一）设立分公司的目的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战略布局，为客户提供本地化的快速服务，提升公司

的综合竞争力，设立常州分公司、长沙分公司。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公司本次设立分公司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布局，有利于公司开拓业务，支撑公司业务发展，该事项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设立
分公司事宜，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1278 证券简称：一彬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09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彬科技”或“公司”）已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以电子

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2023年 3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
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建华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其中董事王政先生、独
立董事金浪先生、郑成福先生、吕延涛先生通讯参会）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分别在江苏省常州市、湖南省长沙市设立分公司。 拟设立分公司

的名称分别暂定为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分公司，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分公司名称、营业场所、经营范围、负责人等以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分公司的有关设立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负责签署和申报与本次
设立分公司有关的工商和法律文件，并办理本次分公司设立有关的申报手续。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设立分公司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设立分
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1211 证券简称：双枪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6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叶丽榕女

士（以下简称“股东”）的通知，获悉其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买入公司股票 2,200 股，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买入公司股票 24,000 股，并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卖出公司股票 2,200 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股东关于公司股票的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交易方式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成交均价
（元／股） 成交金额（元）

2022.9.19 集中竞价 买入 2,200 22.45 49,390.00
2022.9.26 集中竞价 买入 24,000 21.47 515,307.00
2023.3.22 集中竞价 卖出 2,200 23.29 51,238.00

本次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为 4,004 元， 计算方法：（卖出成交均价-买入成交均价）* 短线交易股
数=（23.29-21.47）*2,200=4,004 元。

二、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解决措施如下：
1、《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

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
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
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

按照上述规定，股东此次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 4,004 元已全部上缴公司。
2、 公司股东将 2022年 9 月 19 日买入的 2200股在 6个月后即 2023年 3月 22日卖出，是对法律

法规的了解不够深入所致，本次操作不具有短线交易的主观故意情况，未发生在公司披露定期报告的
敏感期内，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股东将自觉遵守《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关于短线交易的规定，对本次交易行为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影
响深表歉意。

3、 公司将汲取本次事件的教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深入学习，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0430 证券简称：张家界 公告编号：2023-002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并继续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投集团”）的通知，经投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于 2023 年 2 月
7日办理了解除质押并继续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质押起始
日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经投集团 是 31,320,00
0 27.80% 7.74% 是 2020 年 12

月 21日
2023 年 2
月 7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

二、 股东股份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比
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经 投 集
团 是 31,320,000 27.80% 7.74% 是 否 2023 年 2

月 7日
2024 年
12 月 21
日

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
分行

担保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经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

业公司”）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经投集
团 112,653,131 27.83% 25,000,000 56,320,000 49.99% 13.91% 56,320,000 100% 16,758，886 29.75%

产业公
司 30,239,920 7.47% 15,119,960 15,119,960 50.00% 3.74% 0 0 0 0

合计 142,893,051 35.30% 40,119,960 71,439,960 49.99% 17.65% 56,320,000 78.84% 16,758，886 23.45%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证券质押及司法冻

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557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2023-009
债券代码：128135 债券简称：洽洽转债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合肥华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集团”）的通知，获悉其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
“民生银行”）办理部分股票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华泰
集团 是 1000万股 4.68% 1.97% 2021年 11月 17日 2023 年 3 月 24

日
民生
银行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华泰集团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华泰
集团 213,833,043股 42.18% 1,800万股 8.42% 3.55%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3020 证券简称：立方制药 公告编号：2023-025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立方制药”）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
准签发的盐酸羟考酮缓释片《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批准情况
药品名称： 盐酸羟考酮缓释片 申请事项：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剂型： 片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4类
规格： 10mg 药品有效期： 24个月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20233352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至 2028年 03月 23日
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备注：本品按麻醉药品管理。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盐酸羟考酮缓释片原研企业为 PURDUE PHARMA LP（普渡制药），临床上主要用于缓解持续的中

度到重度疼痛。 目前国内有进口药品批文和 1 家国产药品批文（40mg 规格），公司盐酸羟考酮缓释片
（10mg规格）质量和疗效与原研药品一致。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盐酸羟考酮缓释片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精神麻醉药品产品管线，提升公

司市场竞争力。 由于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可能受到政策和市场等因素影响，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733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2023-055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近日获悉实际控制人喻英莲女士部分股票解除质

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喻英莲 是 2,400,000 9.66% 1.26% 2022 年 7 月 28
日

2023 年 3 月 24
日

红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 2,400,000 9.66% 1.26% — — —
二、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魏晓林 66,072,216 34.74% 16,210,000 24.53% 8.52% — — 11,399,371 22.86%
喻英莲 24,843,004 13.06% — — — — — — —
魏永春 118,051 0.06% — — — — — — —
合计 91,033,271 47.86% 16,210,000 17.81% 8.52% — — 11,399,371 15.24%

三、 备查文件
1、《交易中心客户证券成交查询》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23-28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号码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